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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AD_A2_E6_B5_B7_E5_c27_32227.htm 颁布日期：1970-10-30 

执行日期：1973-02-17 国际劳工组织全体大会，经国际劳工

局理事会召集于1970年10月14日在日内瓦举行第55届会议，注

意到适用于船上和港内工作的和与防止海员工伤事故有关的

现有国际劳工公约和建议书的条款，尤其是《1926年劳工检

查（海员）建议书》、《1929年防止工业事故建议书》、

《1932年伤害防护（码头工人）公约（修正本）》、《1946

年体格检查（海员）公约》和《1963年机器防护公约和建议

书》的条款，注意到为保护船上工作人员规定了许多船上安

全措施的《1960年海上人命安全公约》和《1966年国际船舶

载重线公约》所附规则的条款，经议决采纳本届大会议程第

五项所列关于防止船上和港内事故的若干提议，经决定这些

提议应采取国际公约的方式，注意到为了成功地防止船上事

故的发生，国际劳工组织和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在其各自有

关方面保持密切合作的重要性。 注意到在政府间海事协商组

织的合作下相应地制定了下述标准和在实施这些标准方面寻

求组织的继续合作的建议，于1970年10月30日通过下述公约

，此公约得称为《1970年防止事故（海员）公约》。 第1条 1.

就本公约而言，“海员”一词包括以任何职务在本公约生效

的领土上登记和通常从事海上航行的船上工作的所有人员，

但在军舰上工作不在此列。 2.如就本公约而言对任何种类的

人员是否应被视为海员有疑问，该问题应由每个国家的主管

当局经与有关船东和海员组织协商后决定。 3.就本公约而言



，“工伤事故”一词系指在海员受雇期间发生的事故。 第2

条 1.各海运国主管当局应采取必要措施，保证对工伤事故进

行充分报告和调查，并对这种事故进行充分统计和分析。 2.

所有工伤事故都应予以报告和统计，不应限于死亡事故和船

舶事故。 3.事故统计应记录工伤事故的次数、性质、原因和

后果，并清楚地说明事故发生在船上哪个部门（如甲板部、

轮机部或供膳部）和事故发生在什么区域（如海上或港内）

。 4.主管当局应对那些给人命造成严重伤亡的工伤事故和国

家法律或条例可能规定的其他事故的原因和细节情况进行调

查。 第3条 为了对防止由海上工作的特殊危险所造成的事故

提供可靠的依据，应对一般趋向和统计出来的这种危险进行

研究。 第4条 1.防止工伤事故的有关规定应通过法律或条例、

习惯法或其他适当手段加以制定。 2.这些规定应参照那些可

能适用于海员工作的有关防止工伤事故和保护健康的一般规

定，并应为防止与海上工作有特殊关联的事故提供措施。 3.

这些规定尤其应包括下列事项： （a）一般和基本规定； （b

）船舶结构特征； （c）机器； （d）甲板上面和下面的特别

安全措施； （e）装卸设备（f）防火和灭火； （g）锚、锚链

和绳索； （h）危险品和压载物； （i）海员护身设备。 第5

条 1.第4条所述防止事故的规定，应明确规定船东、海员和其

他有关人员遵守这些规定的义务。 2.船东提供护身设备和其

他事故预防设备时，一般应附加有关海员使用这种设备的规

定及遵守有关事故预防措施的要求。 第6条 1.通过充分检查或

其他手段并采取适当措施，以确保正确执行第4条所述规定。

2.应采取适当措施，以保证遵守这些规定。 3.应采取一切必要

措施，以确保检查和执行当局熟悉海上工作及其习惯。 4.为



便于实施，应将这些规定的副本或摘要放在船上显要的位置

，以引起海员的注意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

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